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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器官移植作为治疗疾病的重要手段给无数患者带来了福音。器官移植尚需法律保障。器官于人具有特殊的重要 

性，器官移植对传统伦理道德和法律秩序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尤其涉及人身权方面的问题 对器官移植与人身权关系问题的 

探究，既可以解决器官移植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有利于充分尊重人格尊严，促进器官移植法的制定和完善，实现现代民法以人 

为本的核心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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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Personal Right in Organ Tran spla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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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rgan transplantation as a cure for disease has brought good news to innumerable patients，which need law to ensure． 

Organ has great significance to human being． Organ transplantation has so many effects on traditional ethics and lega1．especially on 

personal right．Stud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rgan transplantation and personal right not only Can solve the passive effects but also 

stand on human dignity．In addition，it can improve the enactment of law of organ transplantation and realize the spirit of humanism of 

modem civil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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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器官移植事业从 60年代进入临床，目前已得到很 

大发展，开展的移植手术有肾脏、肝脏、心脏、肺、胰、肾、脾脏、 

小肠、肾上腺、睾丸、卵巢、骨髓、同种异体手移植等等，均取得 

了可喜的成就。据统计，全球有超过 15万登记在册的病人急 

切等待器官移植，需求量以每年 12％的速度递增，平均每天有 

17人在等待移植中死亡。。。近几年，由于没有相应的立法保 

障，国内寻找移植的器官供体依然非常困难，用于移植的器官 

供需矛盾突出，移植过程亦存在许多违规操作问题，亟需出台 

一 部包括脑死亡判定、器官移植、器官捐献在内的器官移植法， 

促进器官移植工作规范化。器官移植不仅仅是单纯的医疗行 

为，它与人密切相关，器官移植事业的发展是对人生存地位的 

不断探究，影响着人的精确界定，因而它是与法律、法规、伦理 

和社会等紧密相关的问题 器官移植立法要最大限度地维护 

人的根本利益，体现人格尊严和人的价值，对此笔者着重研究 

器官移植与人身权紧密相关的问题。 
一

、器官移植与人格权 

(一)活体上的器官与人格权 

《辞海》对器官的解释：生命体中能够行使一定功能的单 

位。在临床医学中，器官移植指摘除一个个体的器官并把它 

置于同一个体(自体移植)，或同种另一个体(同种异体移 

植)，或不同种个体(异体移置)的相同部位(常位)或不同部 

位(异位)。当前用于移植的器官主要通过以下途径获得：从 

被宣布脑死亡的尸体上取得；活体(包括亲属和非亲属)捐 

献；动物脏器；通过人体干细胞再生获得的组织和器官 器 

官移植立法要解决的主要是肾脏、肝脏、心脏、睾丸、卵巢等 

脏器移植问题，因为这类器官的移植虽然不致伤害人的生 

命，但对人的健康及社会伦理产生重要影响。为了了解器官 

与人格权的关系，有必要了解人格的界说。从社会学角度， 

人格指“个人的尊严、价值和道德品质的总和，是人在一定社 

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统一” 从哲学角度，人格指“具有自我 

意识和自信能力，即具有感觉、情感、意志等机能的全体，它 

是唯一真实的存在，是一切其他存在的基础” 从伦理学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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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人格被称为“道德人格，是一个社会中地位、尊严和作用 

的统一体，是做人的资格和为人的品格的总称，或者说是做 

人的资格和起码应有的权利”。‘ 法律上的人格指作为一个 

法律上的人的法律资格，即维持和行使法律权利，服从法律 

义务和责任的能力的集合。 它具有以下三重涵义：一指具 

有独立法律地位的民事主体；二指作为民事主体的必备条件 

的民事权利能力，即成为民事主体所必须具备的资格；三指 

人格权的客体，即民事主体在人格关系上所体现的与其 自身 

不可分离，受法律保护的利益，包括人格独立、人格 自由、人 

格尊严、人身安全以及体现在具体人格权中的人格利益 

以上分析表明，无论如何界定人格，器官作为身体的有机组 

成部分，是人格的物质基础。人与器官不可分离．人脱离了 

器官就是一个抽象，器官与人体分离就会丧失原来的功能和 

意义，没有器官就没有身体功能的完备性和身体组织的完整 

性，就没有生命的物质载体。主体在捐献器官的时候，所针 

对的是人的一部分而不是脱离了人的物，人作为权利主体不 

能以自己的物质形态作为所有权的客体。因而器官不是人 

的所有，而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必备，是物质性人格的构成要 

素；器官移植涉及的不是所有权的权能问题，而是 自然人对 

自身的支配，是行使人格权，而不是所有权。 

人格权是民事主体的固有权利，只能由每个民事主体单 

独享有，不得转让、抛弃、继承，也不受他人非法限制，不可与 

民事主体的人身相分离。 传统理论不承认人格权中包含 自 

然人对自己肢体、器官和其他组织的支配权，只承认身体完 

整性不得破坏，不得将身体的组成部分予以转让。但随着科 

学技术的发展和现代法律伦理的进化，现代民法逐渐允许 自 

然人将属于 自己身体组成部分的血液、皮肤、各种脏器转让 

给他人。_6 我国2002年 12月23日提交人大常委会审议的 

《民法(草案)》第四编“人格权法”第九条也规定：自然人可 

以将身体的血液、骨髓、器官等捐助．也可以将遗体等捐助。 

有学者提出，既然自然人对自己的身体器官有支配权，那么 

自然人可以自由决定自己器官是否转让以及转让 、使用的方 

式，比如承认器官的有偿利用。 笔者认为，器官作为物质性 

人格要素，法律对其的保护，不仅是对 自然人生存能力和个 

人私权的保障，更是对人类文明和社会正义的捍卫，充分体 

现现代民法以人为本的核心精神和对人类最高理想的追求， 

具有重要的社会存在意义。世界卫生组织明确宣布，人体器 

官交易不符合人类的基本价值观，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和该 

组织的最高准则。法律不仅禁止器官买卖，还规定除了在特 

殊的场合，如拳击等竞技运动中和为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利 

益等献身行为，禁止处分自己的器官或组织，如自残、轻生行 

为。因此 自然人捐献器官也要有合法的用途，能够牺牲 自己 

换取更高的社会价值。 

(二)脱离人体用于移植的器官的人格权问题 

活体上的器官无疑是物质性人格的构成要素。而脱离 

了人体用于移植的器官是物还是人格利益，学者对此意见不 

一

。 某些器官离开人之后，可视为物，如医生切除发生病变 

了的肝脏、肾脏等，如果仍将其与人格权相联系，将给医疗工 

作和司法实践带来诸多不便。但由于用于移植的器官的特 

殊性质，即使它离开了活体，也应把它视为人的身体的完整 

性的一部分予以保护，而不能把它简单地定位为物。这一观 

念尤其重要。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的 

身体的许多部分在脱离人体以后，仍可通过医生的努力而使 

之与人的身体相结合。此种医学进步表现在多个领域，诸如 

断指、断肢再造、肌肤移植、卵细胞的提取 以及血液的提取 

等。如果这些身体的组成部分与人的身体相分离，其目的在 

于事后根据享有有身体权人的意图再将它们与身体连为一 

体，以实现身体正常机能的保护目的，在他人实施过错侵权 

行为并导致这些脱离权利人身体的部分损坏时，权利人的此 

种目的即得不到实现，其人身的完整性也得不到保障。 同 

时，有些器官从摘取到移植，需经过加工、保存、检测、分配、 

包装等环节，如血液、神经组织等，如其操作规程不加以规范 

(包括外科手术)，会因为中间环节的瑕疵而危及人的身体健 

康和生命安全。因此，法律应明确规定，即使人的各种组成 

部分与人的身体相分离，在一定的情况下，侵害这些分离的 

器官亦构成对人的身体的完整性的侵犯，必须对受害人承担 

过错侵权责任。而“从 自然人身上摘除的器官属于该自然人 

所有”- 的认识是不正确的，它不仅否认从自然人身上摘除 

的器官在一定条件下具有人格利益，还把器官当作物或个人 

财产看待。 

(三)从尸体上摘取的器官与人格权 

尸体作为丧失生命的人体物质形态，其本质在民法上表 

现为身体权客体在权利主体死亡后的延续利益。对于死亡 

人人身利益进行民法保护的依据．是人身权延伸保护理 

论。 ‘法律规定了对许多与尸体相关的保护内容，如对其名 

誉、肖像、姓名、隐私等给予一定时期的法律保护。《民法(草 

案)》第十条规定：自然人的遗体、骨灰受法律保护，不得侮 

辱、损害遗体、骨灰。对尸体的保护，同样是维护自然人身体 

利益、人格尊严的必要手段。因而尸体的器官的使用、移植 

“不得违反强制或禁止之规定，又不背于公序良俗”。 移植 

尸体上的器官，以遵循死者生前 自愿捐献意愿为最佳方式， 

其次按最近亲属认可及推定同意为辅助方式。对此，《民法 

(草案)》第九条第二款规定自然人生前不反对将身体、血液、 

骨髓 、器官、遗体等捐助的，死亡后，他的配偶、子女、父母可 

以将遗体或者遗体的一部分捐助。对尸体器官的利用，不得 

非法损害尸体，不能超过约定或遗嘱规定的范围而利用．或 

超过合法的强制性利用范围而利用。 

二、器官移植与身份权的确定 

近年来，由于器官移植技术的不断发展，移植物的范围也 

在不断扩大，睾丸移植 、卵巢移植等已成功应用于临床，主要用 

于治疗有生育缺陷的患者，也有试图因此变更性别和性征的 

(特别是在无证经营的医疗机构进行) 1978年美国Silbe首 

先进行了人体睾丸移植，对一例先天性无睾症患者采用孪生兄 

弟同质睾丸移植。术后第八日受体精液中出现活动精子，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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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后精子数与精子活率达到正常人水平，2年后该受者的妻子 

分娩一健康男婴。 在我国，湖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于 

1984年首先进行了一例双侧外伤性无睾症患者采用父亲供睾 

进行同种睾丸移植术，获得成功。同时卵巢移植也在一些大医 

院展开并获成功。但是无论是亲属之间还是没有亲缘关系的 

人之间进行睾丸移植、卵巢移植，特别是亲属之间进行的移植， 

会产生许多伦理和法律难题。就睾丸移植而言，从组织细胞学 

考证，受体所产生的精子其基因型等同于供者，DNA拷贝的模 

板是供者的生殖细胞，但合成基因的原料，即核苷酸、蛋白质和 

无机分子等却又是受者本人的。从严格的生物学意义上，如果 

供者是受者的父亲，受者生育的子女是弟弟妹妹，而不是儿子 

女儿，但又掺杂着自己的成分。0 要解决睾丸移植、卵巢移植 

对亲属法产生的影响，笔者认为仍应依传统的血缘、婚姻为基 

础确定身份关系，而不是以受者子女的基因信息来确定亲子关 

系。即无论供者与受者是什么关系，受者都是其生育的子女的 

父亲或母亲。这不仅有利于权利人行使亲权和监护，避免存在 

代间年龄差，而且也更符合人类情感和法律的目的。受者生育 

子女也是一种有性生殖，如果以基因信息确定受者子女亲属法 

上的身份，在父亲作为供者的情况下，受者生育的子女是受者 

的弟弟或妹妹，则出现受者作为丈夫是其子女的兄长，而受者 

的妻子却是其子女的生母。这不仅带来亲属法上的混乱，也会 

给实际生活带来更大的麻烦。因此，立法应明确受者与其生育 

的子女之间的亲子关系，并据此确定其他亲属关系，这在现实 

中是可行的，也是必然的。但是，为实现优生优种，对受者生育 

的子女在缔结婚姻关系时，要以其 DNA编码和基因表型为标 

准明确其子女与结婚对象的亲等，不能违反我国婚姻法禁止直 

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结婚的规定。 

不少性别变更手术亦涉及器官移植的问题，现代医学越 

来越能够通过器官移植实现性别变更。一般意义上，人的性 

别应当服从出生时的自然状态，但现代社会考虑到易性癖者 

客观存在，变性手术对易性癖有确切、不可替代的治疗效果， 

因此从人道主义出发，法律不应绝对禁止变性手术。但对这 

类手术要严格掌握，由法定程序审查患者，法院应当不公开 

审理，并为申请者保密。个人改变性别之后性别的认定、户 

籍登记等，应通过民事特别程序予以确认。特别程序是指以 

确定某种法律事实是否存在，权利状态的有无或者公民是否 

享有某种资格，能否行使某种权利为任务的诉讼。 ” 通过这 

一 程序对一些现实性别与出生性别不同的人的具体性别予 

以确认，并由此确定基于现实性别而享有的具体人格权和身 

份权。 

三、脑组织移植中的人身权问题 

大脑是人的意志中枢．对人的存在具有决定性意义 因 

此笔者对脑组织移植所涉及的人身权问题作专门分析。有 

人认为，大脑不可移植。认为大脑移植后，受者原来的意识 

已经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供者的意识，生物学上的受者 

成为社会学上的供者⋯⋯因此，移植大脑是应当严厉禁止 

的，其中包括实验。 l 这一认识与医疗实践严重脱节。脑与 

神经组织移植作为治疗疾病的一种手段，现在已经得到了广 

泛的应用，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脑组织移植是择取供体脑 

组织一定的神经元或特定区域的细胞群植入宿主脑内，使其 

存活、生长分化，并与宿主脑组织整合，以替代受到损害或变 

性的神经元进而重建其神经环路，并产生神经递质等物质， 

达到调控神经功能、改善症状的目的 实践中，由于脑组织 

的复杂性及重要性，脑组织移植并非指整个大脑组织的移 

植，而是指靶组织移植、神经轴突架桥、神经元替代移植等。 

移植物的来源也主要是胎脑、肾上腺，少数是经过培养的驯 

化细胞。⋯ 现代医学还不能让人离开整个大脑后仍然活着， 

因而不能进行整个脑组织移植。脑组织的不同部位具有不 

同的功能，某一部位出现病变或受损并不一定影响其他部位 

的功能正常运行，因此整个脑组织移植在临床上亦没有必 

要。在此条件下进行的脑移植可能出现精神状态改变，如精 

神错乱、失语、性格改变、记忆障碍等，但不会出现受者意识 

完全被供者意识替代的并发症。因而也不会带来继承、债务 

等一系列社会关系的变更。随着神经干细胞技术的发展，临 

床上可抽取自成体 自身的骨髓，加入各种诱导因子，进行基 

因改造和修饰，定向诱导分化成神经干细胞。这一技术可用 

于治疗脑外伤、植物人等神经功能受患者，回避了来自从流 

产胎儿身上提取干细胞和克隆所带来的医学伦理道德困扰， 

也为临床上进行脑组织移植开辟了更加宽广的道路。 

即使医学发展到能够进行整个脑组织的移植，也不能因 

为可能出现受者意识完全被供者意识替代的问题而禁止脑 

移植及实验。立法对此作选择时应坚持以下两条原则：(1) 

尊重人格原则。法律始终面对的是活生生的人，尊重人格是 

第一要务。其中尊重生命又是第一要义 我国古代医学名 

著《黄帝内经》就曾写到：“天复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 

《干金要方》也曾说：“人命至贵，有贵干金”：既然医学作为 
一 门技艺有能力关照健康、关照生命和其他人生 目标，法律 

就不应阻碍人的高层次需求，而是要通过法律手段满足人的 

高层次需要，以实现人的自身价值．自身完善和自我发展。 

尊重人格的另一内容是尊重人的自主权，在生物医学领域即 

尊重患者独立的自愿的权利，患者及其亲属有权利对其 自身 

所实施的诊断、治疗方案作出选择 如果供者生前不反对及 

其近亲属也希望能够通过脑移植来挽救他人生命，法律应该 

褒扬而不是禁止。(2)权衡利弊得失原则 生物医学的发展 

无疑是为增进人类整体的身心健康 然而在这个大的、善的 

目标之下必然存在诸多冲突。脑组织移植亦如此，在尊重病 

人人格权和自主权的同时，要充分考虑可能受到的伤害与可 

能得到的利益及其与其他价值的冲突 首先必须规定供移 

植的脑组织不能来 自活体，而只能是来自被宣告死亡了的人 

或其他途径。脑组织移植并非象克隆那样给整个人类社会 

带来深刻影响，它仅可能对受者、供者及其近亲属产生亲属 

法上的影响或引起债权债务关系的变更，不会损害他人和社 

会的利益。但是整个脑组织移植可能会产生意识替代问题， 

可能会带来社会生活的诸多矛盾，因此进行脑组织移植要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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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为了一部分人的利益而漠视甚至损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 

必须十分慎重并充分尊重有关当事人的自愿。法律必须禁 

止一切为了逃避法律和道德义务而实施的移植。 

即使整个脑组织移植 出现受者意识被供者生前意识替 

代，即身体是受者 自身的，而意识是供者生前的，由此带来的 

人身权权利和义务的确认等一系列法律问题并不是不可以 

解决。笔者认为可根据受者术后的思想意识状况来判定其 

享有的人身权利和承担的义务，理由是：(1)意识是人脑的机 

能，以思想意识确定是其逻辑结果。人脑是意识产生的物质 

基础，对人具有决定性意义。人的行为、肢体动作甚至整个 

身体机能的运转都是由大脑控制的，因此以思想意识确定人 

身权具有生物学和社会学意义。(2)主观意识是法律行为的 

重要因素。法律行为成立的一个要件就是当事人的意思表 

示真实。如果根据受者躯体而不是思想意志来确实人身权， 

其作出的一切意思表示都不是真实的意思表示，不能发生任 

何法律效力，导致其无法正常进行社会生活，脑组织移植就 

失去了意义。(3)根据受者意识来确定人身权，最符合人类 

的尊严和民法的价值。现代社会，科学发达到什么都可以复 

制，但是唯有人的思想、记忆、满足和快乐没法复制。现代民 

法充分尊重人的 自由，要尊重人的自由，最重要的就是尊重 

人的意志自由和思想自由。正如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中 

指出：“每个人的理解力是他 自己的。人的心不可能完全由 

别个人自治安排的，因为没有人会愿意和被迫把他的天赋的 

自由思考和判断转让与人的”。因此以受者术后的思想意识 

状况确定人身权利和义务，符合人类的最高追求和民法的基 

本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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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之 石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存在三大制约因素 

教育部科技委副主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史培军教授介绍，剑桥、牛津、卡迪夫等英国著名大学的校长们认为，中国创 

建世界一流大学存在三大制约因素。 

第一，顶尖教授太少。剑桥大学有50％-60％的教授毕业于世界前50所大学；中国大学的比例估计不到 1％。以北京师 

范大学为例，1300名教师，只有十几个人毕业于世界一流大学，缺少大师级人物。没有足够的一流教师，也很难在一流水平上 

和人家交流，甚至根本不知道人家在想什么!像李远哲、丁肇中、杨振宁、李政道等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科学家，都是在世界 

著名大学毕业的。起点要高，师资要强，这是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基础。 

第二，“师道尊严”是约束创新的重要思想障碍 “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中国的传统文化“师道尊严”却 

限制创新。这种文化根基、文化积淀所形成的传统文化氛围约束年轻人成长，抑制学术民主，甚至出现学术带头人压制后生 

创新的现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中国需要打破这种可怕的氛围，为创造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评论、学术争议、学术争论氛围付 

出艰苦努力。 

第三，缺乏面对面的交流习惯。发达国家的行为规则，是在法律规范下开展真正的学术交流。许多科学家的创造思维和 

创新激情，都来自于PARTY、BAR、TALK等谈话 、交流、会议之中。而中国有许多科学家，在国际会议上从来没有不同意见。 

学术方式不是创新方式，而是跟踪方式。没有思考．其创新精神的动力、源泉从何而来?这种方式形不成创新的文化氛围。 

(《科技日报)aoo4年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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